


二、评价内容

依据相关管理办法规定，年度运行评估重点评价研发条

件与能力，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，研究水平与贡献，开放交

流与运行管理等方面内容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评估主要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提报年报。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需填报 2022 年度

报告。填写工作依托“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”

（http://218.60.151.64）进行，以平台负责人账号登录系

统后依次点击“计划项目管理系统→科技创新基地 2022 年

度报告”填写。

（二）实地抽查。各市科技部门抽取部分省级科技创新平

台进行实地考察（抽取比例不低于 10%），对填报的数据信

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，对其建设发展、运行管理、标志性成

果案例等进行核查。

（三）确定结果。根据数据统计分析、同行评议、现场考

察等情况综合评价，确定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综合评估结果。

对无故不参加或中途退出此次年度评估的，视为不合格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填报和初审时限。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2022 年度

报告网上填报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9 日，初审截止

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5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填报内容要求。



1.所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，填报年度报告的同时，须上

报 2022 年度工作总结。按照《年度工作总结提纲》，认真总

结好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。平台负责人应对上报数据、

自评总结、附件的真实性负责。此次年度运行评估的数据采

集采取信用制，对数据、工作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材料和不

真实数据的，省科技厅将取消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资格，并

按科研诚信相关规定处理。

2.建设期平台（2019、2020、2021 年批准组建平台）另

需填写辽宁省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表（详见

附件 1）并以附件形式上传至填报系统。

3.获得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运行后补助资金支持的平台，

另需填写辽宁省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运行后补助资金使用情

况表（详见附件 2）并以附件形式上传至填报系统。

（三）组织填报要求。

1.各依托单位应及时审核年度报告，要确保数据、资料

填列真实可靠。无故不参加定期评估评价的平台，省科技厅

将取消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资格。

2.各初审单位应认真组织平台依托单位在规定的时间

内认真、如实填写年度评估报告，实地考察对材料内容的真

实性和完整性严格把关，并出具正式报送文件（详见附件 3），

同时附系统导出的报送清单（加盖单位公章）一并扫描上传

至填报系统。

（四）资料下载。相关工作总结提纲、建设任务完成情










